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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加强定点收治与隔离观察医疗机构产生的疫情医疗废物分

类收集、安全暂存、及时运输和无害处置，是保障疫情防控效果的另一个重要战场，也是生态环

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疫情医疗废物的应急处置与监管方面，发挥了

巨大作用。笔者结合日常工作，对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 

    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一般要求和主要工艺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对疫情医疗废物“专人负责、分类包装、单独台账、

做好交接”。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在收集与运输此类废物时，要提高收集频次、采用专用车辆、

固定运输路线、强化监控措施、设置处置专线、回厂及时处置。对于一线作业人员，还必须提高

防护条件、填写专用联单，在收运过程中，做到两人配合、相互监督，随时与处置中心联系，保

障收运车辆状态清晰、疫情医疗废物安全可控，废物进厂后随到随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对

于疫情医疗废物必须优先放行，随到随处；对于常规医疗废物可以临时暂存甚至隔天处置。 

    疫情医疗废物处置采取的主要工艺如下：以四川省为例，目前全省共有 35 家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单位，持证企业的日处置能力约 260 吨（其中焚烧处置中心 5 家，焚烧处置能力约 135 吨/

日），核定年集中处置能力约 9.2万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已大于全省医疗废物委托处置需求。

四川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工艺主要有两种：集中焚烧、高温蒸煮，暂时没有化学消毒、微波消毒、

协同处置等工艺。 

    对于疫情医疗废物，根据四川省新冠肺炎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污染防治技术指南，处置单位必

须采用严格的处置工艺，极大程度防止病毒的二次传播和医疗废物对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原则

上就地、就近集中处置，且必须交由各地（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专线、及时处置。对于疫

情期间社会源废弃口罩，要求在各级住建部门的具体指导下，按照生活垃圾分类中的特殊有害垃

圾进行分类与回收，使用专用容器，张贴专用标识，专人负责、专车收集，并由生活垃圾焚烧处

置中心及时焚烧处理。 

    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特殊要求及工艺推荐 

    在疫情防控期间，疫情医疗废物与社会源废弃口罩的应急处置备受关注。相比较常规医疗废

物，疫情医疗废物有着特殊要求。 

    一是在前端分类与暂存环节，要求在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下，各级定点医院、留观医院必须

做到双层（双袋）包装、鹅颈式封袋、分区存放，与市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随时联系，缩短

暂存时间，原则上在医疗机构内部暂寸时间不超过 24小时，认真做好交接记录、填写专用联单。 

    二是在收集与运输环节，要求集中处置中心采用专门车辆，固定专业人员，提高收集频次，

避开敏感区域，强化车辆监控，提升收运效率。收集与运输疫情医疗废物的车辆必须时时在可控

范围，沿途不得有任何洒漏，不得出现交通事故。 

    三是在处置环节，要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适当调整处置流程，设置专用区域（警示区），保

证疫情医疗废物优先处置、随到随处；有条件的处置中心，应当使用处置专线，确保疫情医疗废

物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安全、及时和无害化集中处置。在处置工艺上，优先推荐焚烧工艺。在焚烧

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高温蒸煮工艺，蒸煮后的残渣无须破碎直接送至生活垃圾焚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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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焚烧处理，彻底实现疫情医疗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在处置环节，务必做好一线作业人员的安

全防护，避免处置人员受到污染与伤害。 

    四是在应急检测环节，对于焚烧处置中心须做好“装树联”工作；对于高温蒸煮单位，则须

做好废水、废气应急监测，确保实现达标排放。 

    经过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各级政府对于辖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能力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以四川省为例，全省 21 个市州，每个市均

建设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但全省处置能力分配不够均衡，在将社会源废弃口罩提高管理层

级、纳入特殊有害垃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后，目前有 3个市处置能力偏小或不足，已建成的

集中处置工艺均为高温蒸煮。 

    为有效防控疫情医疗废物病毒二次传播与环境二次污染，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疫情医疗废物污

染防治的专家帮扶机制。针对以上 3个地区，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应急处置方案：一是挖掘本市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的处置能力，延长工作时间，将原先每天核定的 8 小时工作制调整为 16 小

时或 20 小时工作制，充分提升处置中心的处置产能；二是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 4 家应

急处置备用单位情况，自行协调、就近选择；三是选择相邻市州的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协调其富

余能力，每天定点、定时予以支持一至两批（次）疫情医疗废物处置；四是本市医疗废物处置中

心优先集中处置疫情医疗废物，对于常规医疗废物采用消毒后，送至附近的垃圾焚烧中心进行处

置（须事先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制定方案、开展演练）；五是市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如果

出现设备故障、停工检修等特殊情况，对疫情医疗废物在经过专家论证、两次以上消毒、确保安

全的情况下，报请人民政府同意后，直接送至本市的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处理（原则上不推荐第

五种处置方案）。 

    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疗废物或社会源废弃口罩的安全处置，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财产

安全，事关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质量，各级政府与卫生健康、住建、交通、生态环境等

部门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做好源头分类、安全暂存、及时收运、无害处置、应急监测等各项

工作，同时加强信息沟通，共同研判特殊情形。对于处置能力不足的地区、对于居家隔离的废弃

口罩，在保障兜底处置的情况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提高管理层级，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

方案，对防止疫情期间病毒的二次传播和疫情医疗废物的二次污染都具有重要意义。 


